台北市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

一、目    的:為使學生於校內遭受意外傷病時，能獲得最迅速的處

             理、正確的照顧，以期傷害減至最低程度。

二、實施辦法:各處室依其性質及分工合作原則，劃分職責如下: 

    ★學務處：1.護理師給予患童傷病緊急處理。
              2.通知級任老師。 

              3.重大傷病恐有生命危險之虞者，由專業人員陪同送

                醫院救治。

              4.負責辦理保險申請業務。

    ★教務處：1.級任老師負責聯絡家長，由家長送該生去醫院治療，

                若聯絡不到家長時，由級任老師負責。

           2.教務處負責安排老師代理該班課務。

    ★總務處：負責籌措緊急救難基金，以備緊急時支用。

    ★輔導室：必要時之班級輔導。

三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貴家長:

  貴子弟___年___班_________今天___月___日在校中 eq \o(\s\up  12(□不慎受傷),\s\do  6(□身體不適))
本校健康中心已予適當處置，請家長妥為照顧，以期早日康復!

	受傷部位或疾病類別
	健康中心處理方式
	家長配合事項
	備   註

	□肢體外傷、扭傷、擦傷

□手、腳——割傷、骨折 

□頭部外傷

□臉(口，唇，耳，鼻)外傷
□流鼻血（時間    ）

□燙傷

□頭痛

□腹痛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
	□止血、清理傷口

□敷藥、包紮

□冷敷、熱敷

□固定

□觀察、衛教

□休息__________

□量體溫____度 

□其他
	□就醫_________科

□觀察

□照顧

□換藥

□多休息、多喝水

□冷敷、熱敷

□安慰

□其他
	


